
合。充分考虑外经企业经营特点，既符合改革后的企业

税收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又尽可能参照国际

上通行的指标体系，采用科学、合理、公正的评价企业

经济效益的方法。二是注重综合评价。从企业投资者、

债权人以及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等三方面，反映企业盈

利能力和资本保值增值情况、企业资产负债水平和偿

债能力、企业对国家或社会的贡献水平。三是兼顾企业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反映企业对国家或社会

的贡献情况，改变过去用合同额、营业额来衡量企业经

营状况和效益，用实现税利或上交税利多少来衡量企

业贡献大小的做法。

目前我们正在抓紧制定具体考核办法，包括拟定

各项指标的权数、标准值以及综合评分办法等。并将通

过定期公布的方式供有关方面参考。

1995 年 5 月 11 日

法规介绍

财政部印发《宣传文化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财文字〔1995〕314 号

第一条  根据（94）财税字 089 号《关于继续对宣

传文化单位实行财税优惠政策的规定》第十二条第四

款，结合宣传文化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

资金）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文化经济政

策，支持、促进宣传文化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繁荣

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而建立的财政专项资金。

第三条  宣传文化企业是指从事精神产品生产和

服务，纳入财政预算内管理，依法缴纳所得税的宣传文

化企业。宣传文化企业包括：

一、宣传、文化（含文物）、广播电影电视和新闻出

版部门所属的从事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图书出版、发

行，期刊（杂志）、报纸、音像制品等宣传文化企业；

二、人民日报社、经济日报社、光明日报社、求是杂

志社，各省、市、自治区地方党报；

三、工会、青年团、妇联、军事部门和其他文教部门

所属的出版机关报和机关刊物的报社、杂志社；

四、专门为出版大中小学的学生课本和少年儿童

读物的出版社、报社及其书刊印刷厂；

宣传文化部门兴办的从事物质产品生产和流通的

企业，不得享受所得税返还优惠政策。

宣传文化主管部门所属的个别预算外宣传文化企

业需要纳入的，由宣传部审核后，报财政部门个案审

批。

第四条  专项资金的来源

一、从 1994 年至 1997 年，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按宣

传文化企业上年上缴所得税的实际入库数相应列入支

出预算的专项资金；

二、由于增值税集中返还难以操作，由中央和省级

财政分别在预算中安排的部分专项经费；

三、原建立的城市专业电影院维修改造专款和出

版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结余部分；

四、专项资金存款利息及专项资金借款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第五条  为贯彻落实对宣传文化企业的财税优惠

政策，充分调动宣传文化企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服务，对于税务部门按照规定采用“先征后

退”方式退还给宣传文化企业的增值税，各级宣传部门

不得以任何理由再予以集中。

第六条  宣传文化企业因下列原因缴纳的所得

税，财政部门在返还时一律予以扣除：

一、财务大检查被查出的利润中上缴所得税部分；

二、企业捐赠支出超出规定比例进行纳税调整而

缴纳的所得税；

三、企业计入成本费用的工资超过计税工资标准

进行纳税调整而缴纳的所得税；

四、企业开支的职工福利费超过规定标准进行纳

税调整而缴纳的所得税；

五、其他违反财政、财务、税收制度规定须进行纳

税调整而缴纳的所得税。

第七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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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项资金属财政资金，由财政部门专户存储，

专款专用。

二、专用资金的使用必须坚持“重点用于宣传文化

工作的宏观调控”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专款专用，

不搞平均主义”的原则。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讲究

经济效益。对投资少、效益好、资金回收快的项目，要优

先安排，注重专项资金使用的综合效益。

三、专项资金按照有偿和无偿相结合的原则安排

使用。无偿使用主要用于党和国家提倡的重大题材影

片、重点纪录片、科教片、儿童片、美术片的摄制资助；

重点图书和专业学术著作出版的困难补助及优秀图书

奖励等。有偿使用一般用于城市专业电影院维修改造、

县及县以下新华书店网点建设、企业技术改造等临时

性资金不足的借款。

四、专项资金不得用于楼堂馆所建设，不得用于弥

补主管部门行政事业费不足，不得用于请客送礼、滥发

奖金、补贴等违反财经纪律的支出。除财政部门另有规

定外，不得用于本规定使用范围以外的支出。

第八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

一、专项资金的拨款、借款和归还，一律采取银行

转帐结算。

二、专项资金借款，由宣传文化主管部门或财政部

门与用款单位签订合同书。借款期限一般为一年，最长

不得超过两年。在借款期内，按年率百分之三收取资金

占用费；对逾期不还款的，按天加收万分之三的逾期资

金占用费，并从当年（或下年）有关专项资金拨款中扣

还借款本金和资金占用费。

三、借款单位应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

款，并按期归还。不按照规定使用借款，挪用、挤占专项

资金或逾期不还的，资金借出部门有权催交，收回借

款，并按《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暂行规定》处

理。专项资金借款本金和资金占用费由宣传文化主管

部门按期收回，并及时转入财政专项资金专户。

四、宣传文化主管部门要定期对专项资金的使用

情况进行检查，并于每年三月底以前将上年专项资金

项目的使用情况汇总上报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对专项

资金实行追踪问效，对不按规定用途使用或违反财经

纪律的，扣减下一年度拨款，并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当

事人的行政、法律责任。

第九条  建立专项资金后，财政部颁发的《关于建

立城市专业电影院维修改造专款规定的通知》〔（86）财

文字第 886 号〕，《关于建立出版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

规定》〔（91）财文字第 537 号〕，新闻出版署和财政部联

合颁发的《关于印发（新闻出版署直属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91）新出联字第 21 号〕予

以废止。

第十条  中央级专项资金，财政部根据中宣部和

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商定的比例，分两次拨给中宣部和

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安排使用。各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将

使用范围报财政部审核，接受财政部门监督。

各省财政部门应根据本规定的原则精神，结合本

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省级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并

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起执

行。

1995 年 4 月 25 日

财会动态

简讯

  鹤山市会计人员

培训工作成效显著

近几年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广东省鹤山

市大力加强会计人员培训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88 年，该市乡镇企业以上会计人员总共才 600 多人，

且大多业务素质偏低，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

改变这种状况，从 1990 年起，该市财政局拨专款修建

了会计培训中心，以此为基地，大力培训会计人员。截

止今年 5 月份，共培训会计人员 1 万多人次，目前可持

证上岗的会计人员由 600 多人发展到 6 000 多人。由于

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得到较大的提高，会计人员的作

用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经过系统培训的许多人

已走上了领导岗位，当上了企业的厂长、经理和总会计

师。甚至一些企业在确定承包方案时，明确会计主管人

员是承包人之一。

本刊通讯员  冯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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